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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a River–Sea Defense Policy during the 
Shunzhi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Xingui LI

Abstract: The Shunzhi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developed a river–sea defense policy to resist incursions 
by Zheng Chenggong’s fleet into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sea beginning in 1654. The Qing army’s river-
defense method developed in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began in April 1654 and ended in September 1655. 
It was guided by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supplemented by restrictions on maritime trading 
and shipbuilding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army’s forces. However, flaws in the design of Qing weapons and 
equipment prompted the Qing court to more strongly emphasize shipbuilding to increase its capabilities. This 
second phase began in September 1655 and ended in April 1661, although the army also continued to use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maritime trading restrictions to supplement its efforts. Shipbuilding 
and military reinforcement cannot be organically unified, and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development Qing 
forces had been unable to stop Zheng’s army from repeatedly enteri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reatening 
the safety of grain transport. This forced the Qing court to develop the third phase of its policy, which ran 
from April 1656 to December 1660 and involv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ore extreme version of the sea 
ban, prohibiting all maritime activities. The need for access to money and grain, which remained unresolved 
throughout the Shunzhi Dynasty, was a key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iver–sea defense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Kangxi period, with greater central control of finances and grain, the navy shifted its focus to 
constructing and strengthening sea defenses to support the sea ban. After the recovery of Taiwan in 1683, the 
Qing court ended the sea ban and the coastal evacuation. Consolidating coastal defense, the Shunzhi reign’s 
concept of the sea ba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s sea defenses.

Keywords: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Shipbuilding and military reinforcement, Maritime 
trading restrictions, River–sea defense policy, Shunzhi reig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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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治朝江海防禦政策演變研究 a

李新貴

[摘 要] 清順治朝江海防禦，是順治十一年清軍面臨鄭成功艦隊由海入江進攻進行防禦的產

物。面對鄭軍進攻，清臣提出了海禁、參照明制、造船增兵的江海防禦方案。此方案在成为

政策的過程中，經歷了先以參照明制，繼以造船增兵，後以海禁為主的三個階段的演變過

程。第一階段始於順治十一年四月，止於順治十二年九月，以參照明制為主、海禁與造船

增兵為輔。這時清軍水域武器裝備設計的缺陷，促使清廷將江海防禦主導政策轉向造船增

兵。第二階段始於順治十二月九月止於順治十三年四月，以造船增兵為主、海禁與參照明制

為輔。造船與增兵不能有機統一，又迫使清廷將江海防禦主導政策轉向海禁。第三個階段始

於順治十三年四月止於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以海禁為主、造船增兵與參照明制為辅。這仍無

法阻止鄭軍接二連三地進入長江威脅漕糧安全。在參照明制、造船增兵、海禁主導的江海防

禦政策依次失敗的情況下，清廷最終將海禁發展為極端的遷海。而影響江海防禦政策走向與

特點的主要因素，是順治朝始終都未解決的錢糧問題。康熙初，隨著中央控制地方錢糧能力

的增強、水師轉為固守海岸的力量，海防建設進入以海禁、遷海與開海交替的時期。康熙

二十二年收復臺灣後，雖然清廷停止了海禁、結束了遷海，但順治朝以固守為主的海禁理念

卻深刻影響著清代的海防建設。

[關鍵詞] 參照明制    造船增兵    海禁    江海防禦政策    清順治朝

[作者簡介] 李新貴，2008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學位，2012-2014年在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事科學院從事軍事歷史及軍事思想研究，現為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

師。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代表論文有「明萬里海防圖籌海系研究」「明萬里海防圖全

海系研究」。

a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團隊項目“明清廣東海防地理史料的整理與研究”（20VJXT004）階段成
果。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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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國的海防危機，明朝直面於前，清朝接踵其後。清順治朝（1644-1661），實承前啟後，影
響深遠。作為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隨著統一進程中地理環境的變化，清廷不得不面臨與

長於水戰的鄭成功集團作戰並維護海疆安全的問題。對以中左所（今福建廈門）為基地的鄭成功

集團而言，則面臨維護大本營生存安全的難題。因而祗有找到雙方共同關注的重點，纔能以此為

切入點研究順治朝面臨海防危機時的應對政策與展開過程。

以往清代海禁的淵源、遷海的影響，被當作重要的研究內容。a受此影響，從明代的海禁發

展到清代的遷海被視為簡單的因果關係。b這忽視了新舊王朝更迭之際，新王朝根據社會環境變

化對前朝政策選擇、調適的過程。至於清代海禁，多限於文本內容的解讀，很少關注實行效果的

分析。c事實上，海禁並不能危及鄭軍的生存安全，d祗是清廷維護海疆安全所採取的一種政策，

不是雙方關注的重點；重點是鄭軍由海入江的漕糧之地。一旦這裏受到攻擊，立即會給清都北京

造成立竿見影的災難、難以估計的後果。這恰被鄭成功集團所利用，成為解決中左所安全最常

用、最有效的手段，e因而清廷面臨的問題不是單純的海防危機，而是與海防緊密關聯的江防大

事。江海聯防，以江防為主才是問題的根本。

近來，學者嘗試跳出清代海禁繼承明代、遷海由海禁直接發展而來的思維方式。首先，清廷

大規模實行遷海之前必定有個醞釀期。這始於順治十六年（1659）長江之役使清廷不得不評估自
己的實力，認真思考如何應對鄭成功的攻擊。f事實應非如此，順治十七年（1660）還倉促發動
中左所之役，試圖一舉殲滅鄭軍。g質言之，這些戰役祗是加速了遷海實行，但不是主要原因。

其次，將海禁放在招撫、征剿的框架內分析，認為是清廷征剿失敗所致。h雖然邏輯上看似沒有

問題，但當海禁不是清廷處理江海防危機唯一的政策選項，招撫、征剿不僅僅運用於鄭成功時，

a 謝國禎：「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37-
269、270-278頁。[日]田中克己：「清初の支那沿海—遷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る（一）」,『歷史學研究』6:1(1936)：73-
81；[日]田中克己：「清初の支那沿海—遷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る（二）」，『歷史學研究』6:3(1936)：83-94；[日]浦廉
一：「清初の遷界令の研究」，『広島大學文學部紀要』5(1954)：124-158；潘蒔：「清初廣東的遷海與廣東人民的反遷海
鬥爭」，『華南師範學院學報』1（1956）：171-197；顧誠：「清初的遷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3(1983):60-72；蘇梅
芳：「清初遷界事件之研究」，『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5(1978)：367-424；蕭國健：「清初遷界前後香港之社會變
遷」，『香港前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第207-233頁；馮立軍：「清初遷海與鄭氏勢力控制下的廈
門海外貿易」，『南海問題研究』4(2000):85-94；羅誠：「清初遷界與移民——以順治十八年的溫州遷界為中心」，『中國
社會經濟史研究』2(2018)：28-38；等等。

b 韋慶遠：「有關清初禁海與遷界的若干問題」，『明清論叢』3(2002):189-214。
c 順治十一年之前，有關海禁的文獻主要有四條。第一條是順治三年纂修的『大清律集解附例』「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
條(剛林等纂修，刻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卷15「兵律」，第5-8頁)。第二條是『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5）“順治四年七月甲子”，卷33，第3冊，第274頁〕記載：“廣東近海，凡係飄洋私船，照例嚴禁”。第三條是「戶部
題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第2本，
第143頁〕：“自我朝鼎革以來，沿海一帶，俱有嚴禁，一□不得下海開洋”。第四條是順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孫廷銓
題為禁止漁船出海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第233頁〕記載：“是以前總督陳錦、劉清泰在任時均有禁海法令在案，可供查閱”。陳錦，順
治四年四月至顺治九年七月任福建總督，其後劉清泰繼任，順治十一年佟代接任〔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
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352頁〕。由此可以看出，從順治三年至顺治十一年清廷
一直在沿海倡導海禁。效果並不樂觀。順治三年東南沿海大部分地區不為清軍所有，此時海禁恐怕祗實行於有限的地方。即
使至顺治四年，廣州一度歸屬清朝，但廣東沿海及部分內陸仍不為清軍控制。不久，廣東又為明朝所有，順治八年當清軍再
次佔領時（『清世祖實錄』“順治八年秋七月丙戌”，卷58，第3冊，第460-461頁）。這裏一些沿海島嶼直至十一年纔歸服
清朝(『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卷84，第3冊，第658頁)。而福建沿海及內陸一些的地方，順治七年以來已
是鄭成功的勢力範圍。順治十年至顺治十二年清鄭和談之間，鄭軍可以任意到福建、廣東等地徵糧。順治十一年二月，禮科
給事中季開生對當時海禁的情況總結說：“今者時平備玩，事久禁弛，偵探不出，里門防守，人多虛伍，兵甲倶係朽鈍，民
公然出海，賊諜且入內地，賊何以不熾？何以不聚也？”〔「禮科給事中季開生揭帖」『明清史料・己編』，第2本，第167
頁〕。因此，如果僅注重海禁文本記載，而不對其實行效果分析，很可能認為海禁是清順治朝海疆治理的有效政策，自然而
然地忽視其他與此並存的政策，由海禁發展到遷海遂被視為順理成章之事。

d 「江南常鎮兵備道胡亶奏本」（順治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第3本，第247頁。

e 李新貴：「浙江圖書館藏『萬里海防圖』構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2023):93-107。
f 林修合：『從遷界到復界：清初晉江的宗族與國家』，（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第44頁。
g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233-240頁。
h 鄭寧：「遷海令與清初海禁政策的變遷」，『史林』6(202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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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決定清廷選擇海禁並最終走向遷海應有更深層次的因素。最後，海禁具有階段性特徵，順

治初年至順治十二年（1644-1655）禁而不嚴，順治十二年開始不斷強化。a學者敏銳觀察到順治

十二年是海禁程度變化的歷史節點，並將其歸結為清廷與鄭成功矛盾的激化，遺憾的是未進一步

探討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總之，學界對於海禁、遷海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為今天深入研究提供了諸多啟迪。不

過，仍未就海禁、遷海的變遷歷程深入分析，主要原因是沒有找到清、鄭共同關注的重點，自然

不能將海禁、遷海放在清順治朝探尋關乎其生存的時代背景下，即放在維護長江漕糧安全的國家

安全戰略框架內，全面分析清廷面臨各種江海防禦方案時的抉擇過程。

二 鄭軍北上長江與江海防禦方案

順治三年（1646），鄭芝龍被誘捕到北京後，福建沿海陷入各自為政的狀態。順治七年
（1650），鄭成功開始以中左所為基地開展擴大勢力範圍的行動。以中左所為大本營有利有弊。
鄭軍利用艦隊航行速度快的優勢，從此南下可到廣東，北上可達浙江、江南、山東、直隸、遼

東，威脅江海重地。中左所所在的福建，卻山多田少。明嘉靖（1522-1566）時，這裏糧米已
從浙江、廣東運輸。b鄭、清之間的戰爭，使福建遭受嚴重破壞。c為解決軍民之需，順治八年

（1651）至順治十七年（1660）的十年間，鄭、清共進行四十八次戰役，三十八次是鄭軍為獲取
糧食主動發起，d剩餘十次則是清軍趁鄭軍主力離開中左所之際，對其及周圍的攻擊。譬如，順

治八年（1651）三月，清軍乘鄭成功南下廣東之際，襲破中左所。e順治九年（1652）五月，攻
擊中左所，以圖解決漳州府被圍的困境，卻未達目的。f九月，便從浙江、直隸調集一萬滿、漢

騎兵駐扎泉州府。迫於中左所面臨的巨大軍事壓力，這月月底鄭成功便撤銷對漳州府長達半年的

圍攻。g從清軍攻擊中左所多次戰役來看，雙方都明白其重要性，“攻吾所必救”。h此時鄭成功

所受海洋威脅並未如陸地如此嚴重。i

為改變這種被動的不利形勢，順治十年（1653）三月鄭軍開始實行第一次北上長江之役，並
將攻擊這裏漕糧作為直搗心腹的戰略。j面對鄭軍由海入江的進攻，清之科臣提出了不同的應對

方案，順治朝從此開始了以保護漕糧安全為目的的江海防禦探索。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禮
科給事中季開生基於揚州、松江、常州、鎮江、蘇州等漕糧所出之地岌岌可危的情況，提出“以

守為戰”“以散為剿”兩種並行的海禁方案。前者利用哨船偵探鄭軍兵力多寡，隨之決定是否在

a 李尹：「清初海禁在北方的提前開禁」，『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6-08。
b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四「福建事宜」，（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中國兵書集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
陽：遼瀋書社，1990），第15冊，第362頁；〔明〕謝傑：『虔臺倭纂』卷下，（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北京圖書
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第10冊，第282頁。

c 「李率泰為目擊閩省地方凋敝情形事揭帖」(順治十三年十二月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
『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198-199頁。

d 劉強：『海商帝國：鄭氏集團的官商關係及其起源（1625-1683）』，（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第142頁。
e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27頁。
f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47頁。
g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49頁；「查明漳州解圍功次殘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
『明清史料・丁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第1本，第75頁。

h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47頁。
i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第3冊第286頁記載：“（1652年9月）那個耶穌會教士Martinus 

Martini,搭公司的船Parel號要回去荷蘭共和國時，途中在巴達維亞就已告訴過總督當局中國沿岸各省的緊張局勢。他說，軍
閥鄭成功（國姓爺）和他的軍隊已被擊退，情況越來越困窘。在中國已有相當時間傳說，該官員和明朝的忠臣們計劃要派一
支艦隊橫渡福爾摩沙”。由此看來，雖然鄭、清之間戰爭影響到鄭成功與荷蘭所據臺灣的貿易，但對鄭成功的海洋生存環境
似未產生太大的衝擊。前引書（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第4冊第3頁記載：“福爾摩沙跟中國的貿易尚未恢復。熱蘭遮城
的商務員從1655年2月底到11月中，祗買到四萬五千荷盾的黃金。有好幾個月都沒有一艘中國戎克船來過大員。⋯⋯長官和
議會解釋這貿易衰退的原因說，是因為國姓爺與滿洲皇帝的軍隊在沿海各省持續的內戰造成的。有些人建議，繼續作戰對國
姓爺有利，因為這樣他可以增強他的權勢。但這將使負擔那些軍事活動費用的他那些貧窮部屬付出沉重的代價。大部分商人
已經破產。相反地，那個軍閥還在擴張他的貿易專利。過去幾個季節，他為他自己的收益派很多戎克船去日本、東京和其他
地方。”

j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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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部署重兵；如果防守失利，則海陸協同，以防鄭軍近海搶劫、交易。後者禁止商人、船戶出

海，以免鄭軍獲取必需的生活物質。他反對沿海督撫建造大型戰艦與鄭軍角逐海上的方案。這些

戰艦非短時期內可以完成，還會影響到沿海之民的耕作、煑鹽，以及國家稅收。a

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七日，工科給事中張王治基於鎮江、揚州、松江、蘇州等漕糧所出
之地安全的考慮，提出參照明朝制度與造船增兵並舉的江海防禦方案。前者針對清軍在京口、吳

淞防務上未有重臣防守、守備鬆弛、防禦不力的諸多問題，認為應將操江巡抚從安慶移駐京口專

門經略江海，吳淞移駐蘇州總兵官，以形成縱深防禦。後者依據江寧巡撫周國佐提出的戰艦不

足、水師缺乏等情況，認為應放棄臨時雇募水兵的制度、整改訓練現有水師，建造與之匹配的戰

艦。無論是移鎮重臣，還是整練水師，首重的是江防，然後纔是海防。b

四月二十六日，禮科都給事中孫珀齡出於保護鎮江、揚州等漕糧通道安全的考量，提出“移

扼要衝”“密嚴偵探”“預整備禦”三個方案。所謂“移扼要衝”,是往京口等地移駐兵力，與
張王治的參照明制並無二致。“密嚴偵探”，在長江入海口及兩岸部署飛艇、塘馬，以迅速獲悉

鄭軍信息，與季開生的“以守為戰”無本質區別。“預整備禦”，旨在加強長江濱海、淮河的備

禦，以防鄭軍北上登州、天津。c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預整備禦”未受到重視。

至此可以看出，順治十年（1653）鄭軍攻擊長江以來，清臣主要提出了海禁、參照明制、
造船增兵的江海防禦方案。所謂江海防禦是清廷以保護長江漕糧所出之地的安全為目的，以京

口為中心、長江兩岸江海交界為兩翼的縱深防禦。這是鄭軍攻擊長江入海口的產物。與清順治

朝江海防禦不同，d明之江海防禦經歷了明初至永樂年間（1368-1424）江防肇建、宣德年間至嘉
靖三十二年以前（1426-1553）南直隸海防體制逐漸形成、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二年（1553-
1563）江海聯防正式形成、嘉靖四十二年至明亡（1563-1644）江海聯防轄區明確四個階段。而
明之江海防禦形成，是嘉靖年間倭寇入侵南直隸而江防體制不足以抵禦這一由海上入侵力量的結

果，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劃分江防與海防區域以明確彼此職責、協同作戰、保護南京，e

清順治朝江海防禦則是如何解決鄭軍進攻長江帶來的漕糧安全的國家安全問題。

當清臣再用明之制度解決江海防禦問題時，所面臨的防禦對象已與明朝不同，因此不可能完

全照搬之前的制度，而會先根據作戰對象的強弱制定不同的方案。張王治提出的參照明制與造船

增兵同時並舉的方案，便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張王治看來，這兩種方案都有不同的缺陷，任何

一個都很難真正起到江海防禦的作用。季開生對造船增兵方案所持的反對意見，也可佐證。至於

季氏所提出的海禁，無論含有多少明代的成分，清順治朝都不驟然將其推到江海防禦政策的前

臺，而應會根據應對鄭成功的實踐加以增減。無論如何，這些方案均為清廷提供了長江漕糧安全

的國家安全戰略遭遇危機時抉擇、應對的空間，從而使其能夠較從容地處理這些方案轉變成政策

背後的各種矛盾。

三 參照明制與江海防禦開始

清廷首先採取了參照明制的做法。從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該方案主張者張王治所上事
本，可以逐步分析。f

a 「禮科給事中季振生揭帖」(順治十一年二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第2本，第166-167
頁。

b 「張王治題為請江防移鎮重臣整練水師事本」（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87-88頁。

c 「孫珀齡題為加強海防以固根本事本」（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91-92頁。

d 清順治朝江海防禦形成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請參考本文第三、四、五部分。
e 林為楷：『明代的江海聯防——長江江海交會水域防衛的建構與備禦』，（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第48-60
頁。

f 「張王治題為請江防移鎮重臣整練水師事本」（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87-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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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明制的出發點，不是尋求與鄭成功艦隊在水域作戰，而是加強江海交界處的防禦。這受

到順治帝的肯定，隨之“江海要地”防禦成為清廷將參照明制從方案轉變為政策進行抉擇的理

念。a江海要地的防禦，祗是兵力的重點部署與調動，為正備受造船困擾的清廷找到了緩解錢糧

缺乏的出口、可以遵循的案例。按照這種案例在吳淞部署重兵，理論上避免了之前江海交界處因

缺乏預警系統使京口守軍無法提前做好戰鬥準備的窘況，實際上回應了清廷對清軍江海作戰中先

無報聞、汛防疏忽等表現不力的批評。b

這年六月前後，提督總兵張天祿便從蘇州移鎮吳淞。因安徽、江寧漕糧料理之需，操江巡

抚仍駐守安慶，京口防禦未得到根本改變。而受參照明制的影響，造船增兵祗通過招募水兵一

項。c這說明參照明制緩解清廷錢糧困局的同時，存在著需要補充的地方。至於這時操江巡抚未

移駐京口的原因，還有清廷招撫鄭成功策略的考量。即使面臨順治十年（1653）三月以及順治
十一年（1654）正月、四月鄭軍三次接連北上長江，d清廷仍未放棄，六月順治帝還親自敕諭。e 
十二月，纔改變招撫，下令征剿。所謂征剿，是鄭軍登上海岸後的陸上作戰，至於海上祗能望洋

興歎，f從而決定清廷完善江海要地防禦之前，不會全面造船增兵，仍要將參照明制作為江海防

禦政策的首選。

順治十二年（1655）四月，敕命固山額真石廷柱為鎮海將軍，統兵駐守京口，協同江南督撫
在江寧以下沿江、沿海作戰。g值得注意，清廷對這年五月浙閩總督佟代提出在廣東、福建、浙

江、江南、山東等地實行“毋許片帆入海”方案的修改情況。h該方案是季開生“以散為剿”即

禁止沿海之民出海接濟鄭成功的再現，但未提及“以守為戰”的內容。以守為戰違背了錢糧不足

情況下，清廷在京口部署重兵的戰略。而以散為剿旨在利用清軍管制違禁船隻，削弱鄭軍戰鬥

力，提高護衛漕糧安全的力度。六月，清廷便將佟代提出的“毋許片帆入海”的海禁修改為“凡

有前項船隻私自入海者，從重治罪”。i所謂“前項船隻”，指攜帶米、硝、磺等違禁品者。這

說明在參照明制主導下，祗要利於漕糧安全的政策均可以輔助方式實行。

以參照明制為主導的江海要地的防禦繼續完善。七月，兵部進呈一份奏本。該摺明確規定，

督撫要參照明代職方司所繪轄境之圖，摹繪明末這些地方的兵力部署、今天改動的情況。j八

月，清廷終於將操江巡抚移駐京口。而刑科右給事中張旺志提出在江南、浙江交界要衝設置都統

一員、統領五千兵馬的提議，因“漕糧關係甚重”被否決。k這同樣違背了在錢糧、兵力有限情

況下京口部署重兵的戰略。九月，完成了對福山、楊舍、江陰、靖江、孟河、永生等汛地的重點

防守。l至此，以京口為中心，長江南北營汛為兩翼的江海防禦體系建立起來。

a 「張王治題為請江防移鎮重臣整練水師事本」(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88頁。

b 「噶達洪等題為鄭軍突犯京口事本」（順治十一年三月初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
『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78頁。

c 「噶達洪等題為江防要地請移重臣事本」（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01頁。

d 李新貴：「浙江圖書館藏『萬里海防圖』構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2023):93-107。
e 「敕諭海澄公鄭成功稿」（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用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上海：
商務印書館，1948)，第2本，第101頁。

f 「敕諭世子吉都征剿鄭成功稿」（順治十一年十二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2本，
第108頁。

g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二年夏四月丁酉”，卷91，第3冊，第718頁。
h 「李際期題為嚴禁片帆入海以斷鄭軍接濟事本」（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36頁。

i 「李際期題為嚴禁片帆入海以斷鄭軍接濟事本」（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37頁。

j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二年七月辛亥”，卷92，第3冊，第729頁。
k 「韓岱題為議復增兵防守江浙事本」（順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鄭成
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55-156頁。

l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二年九月戊子”，卷93，第3冊，第7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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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似於明朝。明之江海相接的汛地，絕大多數設有職官，配備多寡不等的船隻，以便汛地

內巡哨。少數未設置職官、未配備船隻的汛地，有鄰近的負責分守。針對倭寇入侵的方向，實行

不同的部署。長江口東南設吳淞總兵，轄屬五哨兵船，一哨泊守新竃，一哨泊守黃窑，一哨出洋

遠探，餘下坐泊港內聽總兵官調遣。長江口西北設崇明把總、三片沙把總，前者下轄五哨兵船，

二哨泊守，二哨堵截，一哨輪番外洋哨探；後者兵船共有二枝，一枝與崇明把總兵船相互應援福

山兵船，另外一枝泊守營前沙與江北舊守山前沙兵船互爲犄角。如果倭寇逼近由海入江的門戶，

有楊舍參將把守。a因而明朝江海防禦是以艦隊爲作戰武器、汛地為作戰單元的相互支援、互為

一體的積極防禦。

清順治朝江海防禦卻不具備明之本質，源於武器裝備設計的缺陷：重視的不是水上機動性

強、易於進攻的戰艦，而是陸上機動性差、拙於野戰的火炮。b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清廷
批准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補造紅夷炮十位的費用，隨後又查出大銅紅夷炮六位、江西紅夷炮八

位、福建紅夷炮十位、小紅夷炮四位、將軍炮一百位，這些被視為破敵催堅的火炮部署在京口周

圍的長江兩岸。c因而未有戰艦，或數量不足的戰艦參加的長江水戰，清軍汛地祗能獨自固守，

無力阻止鄭軍進攻。這說明清廷從實行以參照明制為主的江海防禦開始，已註定不可能長期作為

主導政策，受到其他政策主張者的反對也是必然。

順治十二年（1655）四月，吏科給事中郭一鄂明確提出反對參照明制：“所謂特設專官，平
日籌劃者何在也？”進而請求實行造船增兵，迅速派遣滿兵鎮守，嚴敕督撫革除積弊，挑選訓練

有素的士兵，建造角逐海上的戰艦，務使水師兵額充足，以平息海上之亂。d這也是支持造船增

兵的朝廷要臣、沿海督撫的願望。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密奏鄭成
功將來必為東南大患，希望清廷做好厲兵秣馬的工作。e七月，浙閩總督劉清泰提醒及早準備圍

剿。f十月，福建巡撫佟國器則希望藉助征剿達到迫使鄭成功就撫的目的。g

總之，從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至順治十二年（1655）九月間，清廷採取的是以參照明制
為主、海禁與造船增兵為輔的江海防禦政策，這是基於使漕糧安全最大化的探索。因此參照明制

在逐漸全面推行的同時，其他祗能有限實行。順治十二年五月，江南督撫抱怨，議兵不加兵，議

馬不加馬，甚至征剿的米、鹽、菜等生活必需品都不發放。戶部回覆未給本省軍馬發放的先例，

況且撥給京口都統石廷柱大軍的糧草還恐不足。h九月，清廷開始改變對待造船增兵的態度，i這

意味著造船增兵將成為江海防禦的主導政策，但面臨著如何處理支持與反對參照明制的科臣，主

張參照明制與主張造船增兵、海禁督撫的矛盾。

a 〔明〕吳時來纂、王篆增補，『江防考』卷3「信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
齊魯書社，1996），史部，第226冊，第167頁。

b 〔明〕鄭大郁：「武備考・製銃」，「經國雄略」卷2，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藏中文善本彙刊』（北京：商務印書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19冊，第6頁。

c 「馬國柱為補造缺用軍需事揭帖」（順治十二年三月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鄭成功檔案史料
選輯』，第123-125頁。

d 「郭一鄂為加強江防事揭帖」（順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鄭成功檔案
史料選輯』，第128頁。

e 「王永吉為密陳鄭成功將為東南大患事揭帖」（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88-89頁。

f 「浙江總督劉清泰揭帖」（順治十一年七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上海：商務印
書館，1931)，第6本，第544頁。

g 「候代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密揭帖」（順治十一年十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2
本，第106頁。

h 「郎球等題為省內戰守兵丁不另撥糧餉事本」（順治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39、140頁。

i 「馬鳴佩題為增加馬匹炮船以應急事本」（順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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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造船增兵與江海防禦發展

為解決這些矛盾，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清廷便繞過科臣、督撫，直接通過兵部給提督、
總兵以下武官下達直陳職內事宜的上諭。a廣東潮州總兵官劉伯祿的事本發出時間為八月二十七

日。b質言之，兵部下達指令後，劉伯祿並未立即上陳。福建溫州副將戴維藩的揭帖發出時間是

十月二十九日。c興化府城守副將滿進忠發出時已是十一月。d這些沿海武官收到上諭的時間不能

說不早，回復卻比較晚。劉伯祿發出事本之前，清廷忙於以參照明制為主的江海防禦。即使及時

上呈，估計也難以受到重視。

從劉伯祿的事本可以看出，這位造船增兵主張者的出發點是迅速平定鄭成功集團。具體言

之，在沿海廣儲糧食、製造火藥，附近海域配備戰船、水師，還要招募驍勇，滿足所需糧餉、戰

馬所需草料。以參照明制為主的時期，這些非錢糧無法解決的問題不可能受到採納。何況劉伯祿

的提議，遠離長江漕糧重地。當這份事本到達北京時，清廷即將完成以京口為中心、長江兩岸汛

地為兩翼的部署。順治帝做出了肯定的批示，“該條陳內頗有可取之處”；可取之處是“應設戰

舟、水師”，e這是造船增兵成為主導政策的抉擇理念。順治帝以此為契機，緩和了中央科臣之

間、朝廷與地方之間、沿海督撫之間的矛盾，還將平定鄭成功的出發點、設置戰艦水師的抉擇理

念與征剿的策略有機融合。

造艦之風遂開始蔓延。順治十二年（1655）九月，江南總督馬鳴佩彙報江南已建造二十艘戰
艦，還有三十艘尚待完工。f十一月，素來反對造船增兵的浙閩總督佟代，不得不同意福建總兵

馬得功建造二十艘運輸船的申請。g十二月，浙江擬建造一百五十艘戰艦。h廣東更是提出建造

二百艘雙桅巨艦的宏大計劃。i幾乎同時，沿海各省協同征剿的計劃開始出臺，除七月劉伯祿提

出江南、浙江、福建三省合剿外，十月浙江總兵張杰則提出這三省加上廣東的四省合剿。j無論

是武官，還是督撫，都未就轄境建造多少艘戰艦，配備多少名水兵，有一個明確規劃；後者追求

更多的是造船增兵的數量。k清廷同樣未設計出一個總領全局的藍圖。

問題出現在哪裏？從兵部下令基層武官陳述職內事宜，經寫完發出，至順治帝批示為第一個

流程。這主要使造船增兵政策全面地貫徹執行。從江海防禦開始，一直存在著各種政策代表者的

博弈，比如力主海禁的浙閩總督佟代與造船增兵的浙江巡撫秦世禎。l清廷必須統一這種局面，

a 「溫州副將戴維藩揭帖」(順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0），第4本，第368頁。

b 「劉伯祿題為增兵備餉事本」（順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鄭成功滿文
檔案史料選譯』，第150頁。

c 「溫州副將戴維藩揭帖」（順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上
海：商務印書館，1930），第4本，第368頁。

d 「福建興化城守副將滿進忠揭帖」（順治十二年十一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
6本，第567頁。

e 「劉伯祿題為增兵備餉事本」（順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成
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54頁。

f 「馬鳴佩題為增加馬匹炮船以應急需事本」（順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66頁。

g 「馬得功啟為造船事本」（順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成功檔
案史料選輯』，第139頁。

h 「浙江巡撫秦世禎揭帖」（順治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6
本，第564頁。

i 「平南王等揭帖」（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
371頁。

j 「浙江巡撫秦世禎揭帖」（順治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6
本，第564頁。

k 「浙江巡撫秦世禎揭帖」（順治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6
本，第564頁；「廣東潮陽揭陽海防新設水師殘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辑：『明清史料・己编』，第3本，第
222頁。

l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三年二月庚午”，卷98，第3冊，第7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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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下令基層武官陳述攻守良策成為不錯選擇。意見統一後，形成了從督撫奏請，至工部、兵部

請示批准的第二個流程。清廷藉此將各方力量集中於造船增兵之時，還始終掌握該政策最終確定

權並引導其發展，但始終無法解決中央缺乏錢糧與沿海督撫造船所需錢糧的矛盾。因而無法將造

船與增兵統一協調發展。

首先分析水師的籌建。順治十二年（1655）十月，江南常鎮兵備道胡亶奏報稱從本地招
募的水營，雖然能夠操舟製舵，但不能經行戰陣，不得不教之陸兵作戰的技能。a順治十三年

（1656）正月浙江巡撫秦世禎稱面臨“需餉、募兵為難”的問題，祗能將裁汰的陸兵改募水
兵。b這裏守衛沿海的陸軍本來就不足，結果出現水陸兵力都不夠用，水師當作陸軍用的怪像，

“若不水陸並用，則無法相援也”。c江南、浙江尚且如此，其他沿海各省可想而知。再分析造

船的難題。順治十二年（1655），江南建造的二十艘戰艦沒有桅杆，所需木料不得不從湖廣遠距
離運輸。d浙江祗能修補舊船，因木料缺乏不得不砍伐宋陵樹木。e這限制了造船的質量、進度。

歸根結底，還是缺乏造船的錢糧。當廣東計劃建造貳百隻戰艦時，已為物料工價發愁，遂祈求

清廷“敕部議覆，動撥何項錢糧用資打造戰船”。f議覆結果，兵部為數不多的錢糧，已被廣東

巡撫留作兵餉；工部也無錢糧可撥，清廷不得已讓督撫清查廣東糧餉，能造多少就造多少。g江

南、浙江、福建等省，也應與此相仿佛。 
清廷對錢糧缺乏的問題非常清楚。造艦開始不久，補救措施隨之出臺。順治十二年（1655）

十月，江南常鎮兵備道胡亶提出懸賞招撫、鼓勵奪取鄭艦兩種措施。戶部認為這有利於節省造船

費用，僅將賞格略微降低而已。h問題是招撫起到多大效果、招撫多少鄭艦，都不確定。至於鼓

勵清軍奪取鄭艦，多數情況下祗能是鄭軍攻取沿海之時。鄭軍什麼時候攻取，清軍又能奪取多

少，同樣未定。即使奪獲，還需要維修的經費。因此，何時滿足征剿，終不能按照時日計算。

由於無法解決造船增兵的難題，江海防禦政策不得不向海禁傾斜。從浙江巡撫秦世禎與浙閩

總督佟代的衝突可以證明。順治十二年（1655）五月，佟代倡議海禁，秦世禎卻讓漁民定期出海
捕魚。這一直持續至順治十三年（1656）正月，清廷不僅不懲戒秦世禎，反而還規定浙江海防由
其負責。i秦世禎欲藉助平時讓漁民出海捕魚，達到戰時為其所用的目的。j此時正是造船增兵主

導之際，秦世禎的行為無疑是造船增兵的有益補充。這卻不能整體上扭轉船隻不足、水兵缺乏的

難題。二月，清廷以“今海上正值用兵之際”為由，遂將去年浙江沿海定期出海捕魚的規定修改

為“嚴飭禁止出海”的禁令。k清廷前後態度的變化，說明從此開始已否認秦世禎獲取戰艦的途

徑，預示著造船增兵要退出江海防禦的主流，海禁將成為新的主導政策。

a 「江南常鎮兵備道胡亶奏本」（順治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第3
本，第247頁。

b 「浙江巡撫秦世禎揭帖」（順治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6
本，第564頁。

c 「孫廷銓題爲浙海危急請調兵防守事本」(順治十三年正月十四日發)，廈門大學臺灣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
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92頁。

d 「馬鳴佩題為增加馬匹炮船以應急需事本」（順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66-167頁。

e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三年四月庚午”，卷100，第3冊，第776頁。
f 「平南王等揭帖」（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

371頁。
g 「孫廷銓等題爲廣東亟需打造戰船事本」（順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236頁。

h 「戶部尚書交羅郎丘等題本」（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六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
2本，第131頁。

i 「佟代題為懲治違禁出海漁戶事本」（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94-195頁。

j 「秦世禎題為漁戶朱雲等違禁出海賄買國姓旗事本」（順治十三年閏五月二十五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編輯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62頁。

k 「孫廷銓題為禁止漁船出海事本」（順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輯部：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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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造船增兵成為主導政策的始末，順治十二年九月至順治十三年二月是其獲得最大發展的

時期，甚至主張海禁的佟代都不能阻止福建建造運輸船的申請、秦世禎得以在其轄區大行其道。

無論如何，清廷都未改變維護長江入海口漕糧安全的國家戰略。順治十二年十一月舟山被圍，提

督田雄四次祈請駐防長江入海口的清軍救援，終以鄭軍旦夕可至長江為藉口而被婉絕。a當造船

增兵政策不能主導江海防禦需要時，清廷也會選擇較有利的海禁，使其按照應有的軌道發展。

五 海禁與江海防禦結束 

為使江海防禦盡快轉入以海禁為主的軌道，減輕造船增兵與海禁主張者之間的矛盾，順治

十三年（1656）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指出“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的形勢，是由陸上
的孫可望與海上的鄭成功造成。後者未被剿滅則是因為清軍“水師少而未練”，b這是對造船增

兵主導下江海防禦的認識和總結，為清廷改變此種不利態勢找到了現實依據。改變的理念，基於

敵我作戰方式優劣的比較，“揚帆出剿，則我勞賊渙；分發固守，則以逸待勞”。c因而清軍要

盡量避免海上作戰的劣勢，發揮陸上作戰的優勢，從起初設想的海洋作戰退到沿海固守，“坐而

困之”遂成為海禁的出發點，藉此進一步實現海上蕩平鄭軍的目標。d這決定使鄭軍處於困境之

前，清廷要實行以海禁為主、造船增兵為輔的政策。

具體操作上，蘇州、松州入海口與浙江、福建鄭軍入犯的海岸協同防守，其他薄弱之處募兵

固守；造船增兵者所主張的海洋作戰必須退防沿海，造完的戰艦留著備用，尚待完工的趕快造

完，用處不大、還未興工的立即停止，節省的錢糧用作固守沿海的募兵之費；修築沿海城堡由地

方官負責，士兵常規訓練、火藥則由將領籌畫。e清廷憑此將海禁建設的費用轉嫁到地方。有效

的海禁不僅要在沿海部署防止出海的力量，還要在海洋部署防止入海的戰艦。在後者不具備的情

況下，惟有提高海禁力度。

順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廷頒佈海禁敕諭。f這是首次以敕諭形式頒佈的海禁禁令，並

將鄭成功未被剿滅的原因歸結為沿海“資以糧物”。海禁範圍明確規定為廣東、福建、浙江、江

南、山東等地，對象擴大到私自出海的官員、商人、居民，物品擴大到一切糧食貨物。處罰力度

也得以加強，凡與鄭成功貿易者，無論官民，一律處斬，文武官員盤查不力者革職從重治罪，

地方保甲不舉報者處死。這是“毋許片帆入海”規定的強化。針對鄭艦，則嚴防“不許片帆入

口”，港口設置土壩、木柵等障礙物，前者擴大了季開生“以散為剿”的海禁內容，後者則增添

了“以守為戰”之“守”的內容。

固守重點從長江入海口向福建傾斜。六月，開始以固守為目的的兵力調動，初議駐守福建

的兵力為馬兵二千二百五十名，步兵五千九百名，議定的結果卻不足三千名，包括駐守福建的

五百九十名，京口兵八百名，杭州兵六百多名，京城兵一百名，湖南兵九百名。g福建兵額未

達到預期，說明海禁偏離了出發點。造船增兵也因海禁受到削弱。這時多是修補舊船。浙江修

一百三十八隻，福建修一百餘隻，兩廣擬新造十隻，本應於順治十三年（1656）三月完成。結
果，不得不向後推遲。浙江修補的船隻卻不堅固。h因而海禁主導下的水師，自然難以有所發

a 「葉舟為舟山副將把成功降鄭事揭帖」（順治十二年十一月），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成
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38頁。

b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三年四月辛未”，卷100，第3冊，第776頁。
c 「戶部殘題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57），第4本，第304頁。
d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三年四月辛未”，卷100，第3冊，第776頁。
e 「戶部殘題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第4本，第304頁。
f 「申嚴海禁勅諭」（順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2本，第155
頁。

g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卯”，卷102，第3冊，第792-793頁。
h 「劉漢祚為修造船隻動支錢糧事揭帖」（順治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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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順治十五年（1658），京口等地已不敢再議增兵，水師有名無實。a山東水師，祗有偵探的

舊船而已。沿海衝要的守衛，增兵未有錢糧，調兵無兵可調。b其他沿海各省，應相差無幾。

因而海禁主導下的江海防禦，水師不易形成戰鬥力。時人評價：“至於戰勝攻取，當道已備

嘗之矣，職不敢復贅。”c清廷對這種問題的癥結保持著清晰的認知。順治十六年（1659），以
雲南、貴州两省還未收復為由，否定浙江巡撫陳應泰提出的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圍剿的

計劃。這基於海禁的反思。海禁造成清軍有限的兵力分散於沿海各地，面對鄭軍集中優勢兵力的

進攻，遂陷入處處當防、處處無防的窘局。海禁不僅難以達到坐困鄭成功的初衷，反而因寸板不

許下海的禁令，使沿海百姓困苦、國家凋敝，進而提出四省分別湊足五六百艘戰艦圍剿的計劃。

這些戰艦還不足夠，就調撥四五百艘高麗大船。這會消耗很多錢糧。對日益空虛的國庫而言，無

疑雪上加霜。與取得勝利後，裁減沿海戍卒所省兵餉、百姓生計恢復上繳賦稅相比，這些錢糧實

在微不足道。d

這時鄭軍已準備北上，順治十六年（1659）五月便開進長江，終以失敗而結束，e但明確說

明參照明制下的長江兩岸汛地防守失敗，海禁下的沿海固守、造船增兵下的海洋作戰接近尾聲。

面對鄭軍的敗績與漕糧之地的失而復得，清廷失去了對清軍水師戰鬥力的清醒認知，反而認為是

擊敗鄭軍的難得機會。八月，福建總督李率泰奉旨征剿。清廷調動了多方兵力，戰艦非常有限，

江南、浙江兩省事關漕糧安全，不能輕易調動。參戰船隻剩下福建、廣東兩省。福建二百一十五

艘，f加上廣東蘇利、吳六奇兩部的二百四十多艘，g共四百多艘，h這時鄭軍還有二千多艘。i

如此準備不足和戰艦數量巨大的差異下，順治十七年（1660）五月清軍倉猝發動了中左所之
役。j六月初清军已不敢應戰。k

正當清廷進退維谷之際，六月浙江監察御史季振宜及時上陳應對之策。首先從清廷所關心的

東南財富遭到破壞的角度出發，指出這裏已失去繼續戰爭的經濟基礎。清軍無論是建造戰艦的能

力，還是駕馭戰艦的舵手，抑或是作戰的水師，都無法頡頏鄭軍。季氏藉此提出“先守禦而後征

剿”的海禁，即在江南、浙江、福建三省建立督、撫、提、鎮負責的防禦體系，l明確表明要及

時終止造船增兵下的中左所之役，迅速回到以海禁為主的固守軌道。這遭到沿海武官的強烈反

對。七月，浙江提督田雄將中左所之役失敗歸結為戰艦不足。他認為如果要戰勝鄭軍，還要建造

二千至三千艘戰艦，這不包括哨探與運輸的船隻、招募數萬乃至數十萬軍隊的錢糧。至於能否戰

a 「戶部殘題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第4本，第327頁。
b 「山東巡撫耿焞密揭帖」（順治十五年二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2本，第183
頁。

c 「為敷陳坐困鄭成功計議事揭帖」（順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
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225頁。

d 「陳應泰為請調集四省兵力合攻鄭成功揭帖」（順治十六年一月二十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271-272頁。

e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192-218頁。
f 「福建總督李率泰揭帖」（順治十六年十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上海：商務
印書館，1931）第5本，第462頁。

g 據順治十二年統計，廣東碣石衛總兵蘇利統率的戰艦二百餘艘（「平南王等揭帖」（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發），“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371頁）。又據順治十六年統計，廣東潮州總兵調度的船隻，
包括新造炮船三十隻、艚船十七隻、哨船六隻，共五十三隻（「李棲鳳爲潮屬沿海防務事揭帖」，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323頁）。這五十三艘船隻能夠參戰的有四十艘（「潮鎮吳六奇
定期進發廈門殘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3本，第265頁）。換言之，廣東參戰艦
隊有碣石衛總兵蘇利與潮州總兵吳六奇兩部，共二百四十多艘戰艦。

h 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記載順治十六年五月清軍參戰的戰艦為“大小四百餘號”，第233頁。這與通過各種文
獻統計清軍參戰的四百五十五船隻的數量吻合。

i 「福建總督李率泰揭帖」（順治十六年十月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甲編』，第5本，第462
頁。

j 「潮鎮吳六奇定期進發廈門殘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3本，第265頁。
k 〔清〕楊英纂、陳碧笙校註：『先王實錄』，第241頁。
l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六月上乙酉”，卷136，第3冊，第1048-10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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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不可預知。結果，田雄不得不承認造船增兵實屬“荒謬無當”的“迂遠”之計。a

面對造船增兵、海禁代表者的博弈，清廷一方面採納季振宜的建議，增加江南、浙江、福建

三省海防力量，b另一方面積極密謀征剿計劃。七月十五日、二十日，兩次下令增兵福建。c順治

十六年，操江巡撫便被提議移回安慶。d此與十二年（1655）從安慶移至京口時“待海氛靜謐，
再回安慶”的初衷相違背，e從而意味著參照明制下的江海防禦結束。八月初四日，開始討論是

否放棄舟山，原因是鄭艦可以任意出入，清軍祗能望洋興嘆。f初七日決定放棄舟山，並令即將

駐守此地的安南將軍明安達禮率領滿兵回京，所造船隻交給沿海督、撫、提、鎮管理。g清廷終

於以實際行動停止了造船增兵政策。九月，江寧巡撫朱國佐提出“以守寓戰”的海禁方案，在長

江口、海邊多設烽堠、炮臺，斷絕接濟鄭成功之路，隨後乘機攻討。h這與季開生“以守為戰”

海禁並無本質的區別。因此常規的海禁，已不能滿足江海防禦需要。

參照明制、造船增兵、海禁依次主導下的江海防禦政策的失敗，說明清廷始終無法解決鄭艦

機動作戰帶來的問題。既然如此，無法讓鄭軍發揮海上作戰優勢，就成為不錯的選擇。未有足夠

戰艦頡頏的情況下，惟有繼續提高禁止沿海百姓出海的力度，將其發展到極致，以避免接觸鄭

軍。順治十七年（1660）九月，清廷以海氛未靖為由，遷福建同安、海澄的居民於內地安插，i

原來設置在海岸的防禦帶隨之向後擴展。順治十八年（1661）八月，又以江南、浙江、福建、廣
東四省濱海之地逼近鄭成功、居民不得安寧生活為由，遂將四省之民遷往內地。j十二月，頒佈

嚴禁通海敕諭，k對違禁者做出了更嚴厲懲罰，以徹底斷絕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出海。目的就是提

高海禁的效果，鞏固遷海的成果。這意味著順治朝江海防禦探索的結束，而康熙朝的海疆治理纔

剛剛拉開帷幕。

六 餘論

清順治朝江海防禦政策，是以一種政策為主、其他為輔的方式演變。這是基於保護長江漕糧

安全進行探索、實踐的结果。參照明制採取的是以守為主的戰術，造船增兵是以攻為主，海禁則

是以守寓戰、守戰結合。無論是攻，還是守，抑或攻守結合，須有攻守的武器。處於守勢時，最

優選項是建設關乎生存的防禦系統，並以其他輔助政策加以完善。

這是清順治朝首選參照明制為主的原因。以造船增兵、海禁為輔，減少了督撫對錢糧的支

出，減輕了清廷的財政負擔。漕糧安全防禦系統建立後，參照明制的戰術不足將造船增兵推上主

導地位。因錢糧缺乏，清廷不得不提高海禁力度限制鄭軍海洋作戰優勢的發揮，海禁成為造船增

兵的輔助政策。錢糧問題，又使造船、增兵無法有機統一，造船增兵遂偏離海洋、走向海岸，終

被海禁替代。海禁還是無法迴避錢糧不足的難題。有效海禁必須是戰与守的結合。戰之不足，無

法禁止鄭艦進入海岸。守之不足，無法禁止沿海居民出海。戰、守不足，祗能再次強化海禁，加

a 「田雄題為請敕江浙閩廣各造大船夾攻鄭軍事本」（順治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編輯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377-379頁。

b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六月下壬寅”，卷137，第3冊，第1058頁。
c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七月丁丑”“壬午”，卷138，第3冊，第1067、1070頁。
d 「郎廷佐題為操江撫臣仍應駐扎安慶事本」（順治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377頁。

e 「韓岱題為議復增兵防守江浙事本」（順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56頁。

f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八月丁亥”，卷139，第3冊，第1071-1072頁。
g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八月庚寅”，卷139，第3冊，第1073頁。
h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九月戊午”，卷140，第3冊，第1079-1080頁。
i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七年九月癸亥”，卷140，第3冊，第1081頁。
j 『清聖祖實錄』“順治十八年八月己未”，（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第4冊，第84頁。
k 「嚴禁通海敕諭」（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3本，第

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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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陸地防守，最終走向遷海。

因此這個時期的江海防禦政策演變，不僅有從開始經發展至結束的線性趨勢，還有參照明

制、造船增兵、海禁主次地位變化與彼此補充的曲折歷程。這取決於三者之間衝突與補充的關

係。在保護長江漕糧安全的戰略框架下，每一種政策都有解決之道，勢必與其他政策衝突；無論

哪一種政策都不完善，需要其他政策補充。清廷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將主導、輔助政策的矛盾降

到可控範圍內，另外一方面又藉機將其結合起來，以利於江海防禦政策逐步推行。當三者依次主

導的政策都不能適應江海防禦時，清廷遂將海禁發展到遷海。

錢糧是決定順治朝江海防禦政策演變的主要因素。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克南京後，已
面臨造船須配備水兵、配備水兵須設餉的難題。a至順治九年（1652），仍是如此。b清廷不得已

祗能招撫鄭成功，表面上迫於東南沿海與西南內陸的兩線作戰，c實際上缺乏繼續戰爭的錢糧，

但始終找不到解決此難題的出口。d田賦是錢糧收入的主要來源。e順治元年（1644）以來，各省
開墾的荒地寥寥無幾。即使戰爭停止的地區，百姓生計也很難短期內恢復。f因此，在無法控制

錢糧的情況下，清順治朝就不能有效地實行江海防禦。

康熙朝為之採取一系列解決中央財政危機、強化中央控制地方錢糧的措施。g而在鞏固遷海

成果的時代背景下，沿海水師繼續向著固守沿海的趨勢強化。康熙元年（1662）二月，新設的
漳州水師，不是出洋作戰，而是保護福建內陸h。由於轉向陸地防守，這裏主管海防的漳南巡海

道、福建巡海道二缺被裁。i六月，京口水師船隻被發往定海與浙江水師船隻合建，歸屬新設的

浙江水師提督、總兵。j該水師以守為主，提標五營僅有中、左兩營設水戰兵；鎮標四營僅中營

設水戰兵。k廣東水師，戰兵也祗占了一半。l

以這些沿海水師為後盾，康熙朝的海疆形勢呈現出前後兩種不同的特徵。康熙二十年

（1681）收復臺灣之前，在海禁、遷海與開海之間徘徊。康熙二年（1663）廈門等地收復，m康

熙三年（1664）以來張煌言、蘇利被擒，n海禁開始鬆弛，沿海實行開海。康熙四年（1665），

a 「江寧巡撫土國寶揭帖」（順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己編』，（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第1本，第14頁。

b  「周國佐為請撥錢糧以修戰船事揭帖」（順治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
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46頁。

c 「失名密奏區處海寇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第1
本，第66頁。

d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卷144，第3冊，第1106頁。
e 『清世祖實錄』“順治十四年四月乙巳”，卷109，第3冊，第857頁。
f 「浙江福建總督陳錦奏本」（順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明清史料・丁編』，第

1本，第20頁。
g 順治十八年正月將否完解錢糧作為經管錢糧官員陞轉的標準，並勒令期限內完成，否則以革職、降級處分，已陞轉、拖欠者
治以作弊之罪（『清聖祖實錄』“順治十八年正月己卯”，卷1，第4冊，第47頁）。從此，徵糧成為地方的重要工作，各種
徵派名目、抗糧事件隨之而來（『清聖祖實錄』“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壬午”，卷4，第4冊，第80頁；『清聖祖實錄』“順治
十八年閏七月癸未”，卷4，第4冊，第80頁）。這年八月，以明季練餉為名加派地田錢糧五百餘萬兩（『清聖祖實錄』“順
治十八年八月甲寅”，卷4，第4冊，第84頁）。康熙二年二月，浙江實行明之一條鞭法徵解拖欠的錢糧（『清聖祖實錄』
“康熙二年二月乙丑”，卷8，第4冊，第139頁）。四月，頒佈的錢糧新例，不分款項，總作十分考成（『清聖祖實錄』
“康熙二年七月壬辰”，卷9，第4冊，第153頁）。三年六月，康熙帝下令徵疏起解順治十六年以來地方拖欠的兵餉錢糧
（『清聖祖實錄』“康熙三年六月庚申”，卷12，第4冊，第187頁）。據統計，至康熙七年，各地存留銀兩338.7萬餘兩，
與該年田賦銀2583.9萬兩相比，起運比例為86.9%，存留比例僅為13.1%（陳峰：「清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歷
史研究』5（1997）：100-114）。

h 『清聖祖實錄』“康熙元年二月己酉”，卷6，第4冊，第105頁。
i 『清聖祖實錄』“康熙元年七月丙申”，卷6，第4冊，第118頁；『清聖祖實錄』“康熙元年十二月甲寅”，卷7，第4冊，
第129頁。

j 『清聖祖實錄』“康熙元年六月乙丑”，卷6，第4冊，第115頁。
k 『清聖祖實錄』“康熙二年八月丙申”，卷9，第4冊，第153頁。
l 『清聖祖實錄』“康熙四年七月戊申”，卷16，第4冊，第237頁。
m 『清聖祖實錄』“康熙二年十二月甲午”，卷10，第4冊，第163-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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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貴：清順治朝江海防禦政策演變研究

623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論
壇

南
國
學
術 -

 

澳
門
大
學
學
報

山東青州、登州、萊州便允許居民下海捕魚。a康熙五年（1666），福建開海，使民耕漁。b康熙

十二年（1673）吳三桂等人叛亂，致康熙十七年（1678）福建又遷海、重申海禁。c康熙二十年

（1681），三藩之亂平定、沿海各地收復，再使福建開海。d海禁、遷海畢竟不利於沿海之民生

活，長期海禁也造成清軍戰艦缺乏、無力營造。e因此平定臺灣後，開海進入了一個有序、全面

實行的階段。十月，清廷開始決定全面復界，結束遷海。f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按照山
東之例，沿海居民五百石以下的船隻可以出海貿易、捕魚。g福建、廣東等地的開海工作也陸續

開展。清廷開海貿易的目的，除解決沿海百姓生計外，還在於堵住地方官員之利，分割富商大賈

之益。h開海帶來的利益，則促使清廷停止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海禁處分

之例。這建立在海疆安全，i以及正常出海貿易秩序維持上。j

開海背後隱藏著清廷海疆治理的理念，“惟在陸路兵弁，守禦嚴緊，乃為扼要”。k該理念

下的“海賊”，與順治朝認知相差無幾，仍是那些無固定之所、依靠搶劫為生的沿海之民，因此

祗要沿海官员用心防禦、不時稽查，自然會因無所掠奪而滅。l這無形中加強了清朝沿海水師以

固守海疆、應對沿海居民為主的職能。面對西方來華貿易的船隻，即使康熙帝也祗能製定類似管

理本國之民的辦法。m西方各國與清廷眼中的不法之民畢竟不同，不是以後清軍沿海水師所能防

禦，“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n這何嘗不是順治朝以固守為主的海禁理

念延續、累積的結果。

[責任編輯：黃奇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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